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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政府文物典藏管理作業要點 

 

一、連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文物典藏管理業務，以維

護典藏品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典藏文物之調查、徵集、蒐藏、研究、展覽、推廣、出版

及其他相關業務所需，除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概依本要點辦理 

。 

三、本府典藏目標：以本縣之土地、住民、生活有關且具有地方特

色之文物、標本為典藏目標。 

（一）蒐集本縣史前及歷史文物。 

（二）蒐集本縣可移動之重要文化遺留物。 

（三）蒐集本縣與生活起居、歲時、禮俗、戲曲、休閒娛樂、建築、

聚落等相關文物。 

（四）蒐集地方生活工藝品，與發展源流、變遷、技法、材料、生產

工具等相關文物；內容以能表現本縣風土民情、民俗信仰、生

活特色為原則。 

（五）收藏流落縣外、與本縣有關之歷史文物。 

（六）收藏本府徵集、主辦之各種展覽、競賽得獎作品。 

（七）收藏捐贈、移撥給本府之相關標本、模型、文獻、藝術品等其

他文物。 

四、本府典藏品之來源包括： 

（一）價購：向國內外價購現成之典藏品。 

（二）捐贈：無償接受個人、公私立法人與團體等之典藏品，並取得

證明文件者。 

（三）採集：配合業務需要，自行蒐集之典藏品。 

（四）徵集：配合業務需要，徵求取得典藏品 

（五）製作：配合業務需要，委託製作之典藏品。 

（六）移撥：公私立機關構、學校之典藏品經由無償移交或撥交給本

府管理，並取得移轉清冊與證明文件者。 

（七）寄存：接受個人、公私立法人與團體等之典藏品長期寄存。 

（八）複製：配合業務需要，自行複製典藏品，屬私人持有者得經所

有權人同意由本府視需求複製之或其他機關（構）無償提供複

製之典藏品。 

（九）其他：非屬上述各款方式取得之典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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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典藏品之蒐藏原則： 

（一）性質符合本府蒐藏範圍。 

（二）來源明確、產權清楚或取得過程符合現行法令規定。 

（三）入藏本府後之使用或處置不得具有特殊限制條件。 

六、典藏作業倫理 

（一）典藏管理人員對一切與其職責相衝突之行為，或有圖利他人之

情事皆應避免涉及，並對典藏品予以最妥善之維護。 

（二）典藏管理人員應避免個人興趣收藏之與本府蒐藏範圍相類似之

文物；如有類似應立即停止並將個人所有藏品列冊備查或捐贈

本府。 

（三）有關藏品之採購、蒐集或借用、銷毀，都必須於合法且不違背

博物館倫理之情況下為之。 

七、典藏管理審議會：本府為辦理典藏品之典藏管理業務，特設典

藏管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典審會）。 

（一）典審會得審議下列事項： 

1. 本府典藏政策之訂定及修正。 

2. 本府典藏品蒐藏及註銷之審議。 

3. 文物鑑價之審議。 

4. 本府典藏品及典藏庫房管理維護事項之審議。 

5. 其他與本府典藏管理相關事宜之審議。 

（二）典審會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或指定人員兼任，置委員七至九

人，文化處處長與民俗文物館館長為當然委員，除當然委員外

得遴聘學者、專家為代表。 

（三）典審會委員任期一任二年，得連續聘請之。 

（四）典審會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如因故無法出席 

，則由委員推選主席主持。典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其

他人代理。會議召開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會議決議經核定

後，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五）典審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及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協助審議。 

（六）典審會委員應本公正客觀之立場行使職權，評鑑文物時，須遵

守利益迴避原則。參與評鑑委員及承辦人員，對於評鑑之過程

及結果，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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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典審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或學者專家出、列席，得

依規支給出席費及交通住宿費。 

八、典藏品購置程序： 

（一）應依據購置典藏品性質提典審會審議，必要時並得邀請專家學

者協助審議，經過本會委員表決同意，方得購置。 

（二）典審會審議決議結果，依行政程序簽請辦理採購。 

（三）購置典藏品須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四）購置之典藏品驗收後，依規定辦理典藏品財產登錄並辦理入藏

作業。 

九、 典藏品捐贈： 

（一）對於個人、公私立法人與團體等無償捐贈品，須符合本府蒐藏

目標與原則。 

（二）捐贈者應簽署「連江縣政府捐贈契約書」(如附件一)一式二份，

一份本府留存，一份捐贈者留存。 

（三）捐贈品經本府收受後，依法不得撤銷捐贈。 

（四）受贈文物應提典審會審議，依委員意見決議是否永久典藏。 

十、本府對於捐贈文物之個人、公私立法人與團體得予表彰，其方

式如下： 

（一）以縣長名義頒贈感謝狀。 

（二）大宗文物之捐贈，得舉辦特展。 

（三）捐贈者如需捐贈價值證明以供列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當

年度之費用者，應經典審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其中外聘

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由

本府將審議會議紀錄及相關文件、列冊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定並出具證明。 

十一、入藏文物分「典藏品」與「館藏品」二大類，應分別登錄。 

十二、不適永久典藏之文物，可移轉為「館藏品」作其他公共目的

使用，如教育、展覽、裝置、研究等。 

十三、典藏品盤點： 

（一）全面盤點：由本府文化處博物館科會同政風、主計單位進行逐

件盤點，並作成盤點紀錄，惟其因實際狀況無法進行全面盤點，

得提出每年盤點計畫，經由處長同意後實施。 

（二）例行性抽點：由財產管理單位安排時間進行典藏品抽點。並將

抽點結果簽報縣長後，由經管單位留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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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定期抽點：縣長得視實際需要，召集政風、主計及經管單位，

進行典藏品抽點。 

（四）典藏品盤點，如發現有人為缺失，應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十四、典藏品登錄與註銷 

（一）文物之登錄號（由總號、分類號、歷史分期號組成）為永久編

號，如遇減損註銷仍應保留空號，不得填補。（連江縣政府典

藏品入藏登錄及分類細則如附件二）。 

（二）典藏品經點交數量及評估物件狀況後，應以一物一號原則，由

管理人員給予登錄號，辦理入藏登記。 

（三）典藏品之入藏登記、編目，應於本府典藏品管理資訊系統中，

依各該表單項目，詳實填具相關內容。 

（四）本府典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典審會審議同意後，得辦理

註銷： 

1. 典藏品狀況極差，或在研究、展示、教育活動等使用過程

遭到嚴重破壞或毀損，無法修復者。 

2. 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致典藏品毀損或滅失者。 

3. 典藏品遭竊、搶劫、蓄意破壞或遺失，經簽結者。 

4. 典藏品依法律或倫理考量，不宜繼續典藏者。 

（五）本府典藏品註銷程序： 

1. 應依據註銷典藏品性質提典審會審議，必要時並得邀請專

家學者協助審議。 

2. 典審會審議結果，經處長核定後，辦理註銷程序。 

3. 本府註銷之典藏品，得移轉為館鑶品，繼續保存使用，不

得有下列情形： 

(1) 與個人進行交換或贈與。 

(2) 轉售個人或其他機構。 

(3) 轉作個人蒐藏。 

(4) 任意丟棄。 

十五、典藏品借用 

（一）本府典藏品因學術研究或教育性公開展示需要得提供外借之用，

並以非營利或非商業性用途為原則。 

（二）借出對象以學術研究機構及相關公務機關為原則。不提供個人

提借，個人如因研究之需擬借閱本府典藏品，須由其服務之機

（構）關具名來函申請，經核定後，依約定時間來館借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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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館內查閱，不得借出館外。 

（三）府內各處因業務所需提借典藏品，經簽核後，由提借單位填寫

「連江縣政府府內典藏品提借申請書」（如附件三）提領。 

（四）借用本府典藏品應來函申請，經核准後，應填具「連江縣政府

典藏品提借申請書」（如附件四）及「連江縣政府典藏品提借

切結書」（如附件五），並派專人提借典藏品。 

（五）典藏品借出期限最長以不超過四個月為限，並應於限期內歸還；

如須延長借期應事先以書面申請續借，延期原則以三個月為限，

惟其有特殊原因，得酌予延長。 

（六）借用者對典藏品現況任何形式改變時，應以書面申請，且經本

府同意始得為之。 

（七）典藏品於借用期間內，如有違反借用目的或危及典藏品安全之

虞，本府得立即通知並取回借出之典藏品。 

（八）借用者如有違反相關規定，不得再申請借用本府之典藏品。 

（九）提借單位歸還藏品時須經承辦人點交無誤後填「歸還報告單」

（如附件六）完成手續。 

（十）提借藏品所研究之結論應無異議提供本中心收存建檔。 

十六、典藏品委託研究及修護 

（一）本府典藏品得以契約方式委託相關單位或個人辦理研究或修護。 

（二）依本要點委託研究或修護之典藏品，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

擅為其他用途。 

（三）受託研究或修護者對典藏品現況有契約載明項目外之任何形式

改變時，應以書面申請，且經本府同意始得為之。 

（四）典藏品委託研究或修護期限，依個案以契約訂定之，如有必要，

得另訂協議書延長之，惟其於完成委託研究或修護，應即歸還。 

十七、典藏庫房進出管理： 

（一）典藏庫房門禁卡或鑰匙由典藏品管理人員及管理單位科長分別

存執，存執人須妥善保管，不得私自複製或任意交付他人使用。

離職、調職或退休時，應將門禁卡及鑰匙列入移交。 

（二）典藏庫房非本府管理人員或本府業務相關人員不得進入。 

（三）相關業務檢查或典藏設備、空調機電檢修人員經本府主管同意

後，須由管理人員或本府業務相關人員陪同始得進入。 

（四）典藏庫房謝絕參觀。如外界機關（構）因業務所需，應來文申

請，經本府處長核可後方得進入，並以申請核准之人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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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進入庫房人員以不超過十人為原則。進入人員禁止飲食、

攜帶隨身提袋、背包、易燃品、爆裂物及可能危及典藏品安全

之物品，並嚴禁吸菸等行為，未經申請核准不能進行拍照及攝

影。 

（五）所有進出人員均應於「典藏庫房進出登記簿」上詳實登記。 

十八、典藏庫房環境監控 

（一）典藏庫房管理人員應注意維護庫房安全及整潔，避免典藏品受

到損害。 

（二）典藏庫房不得留存、放置易燃物品或具強酸、強鹼、揮發性等

有害典藏品之物質。 

 

 

 

 

 

 

 

 

 

 

 

 

 

 

 

 

 


